101.1.8   8-1牙醫門診醫療服務高屏分區審查執行會會議紀錄，相關內容皆以健保局公告為準。


第八屆第一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高屏分區審查執行會會議記錄

時間：101年1月8日（日）下午5時
地點：高雄市光華一路249號「高雄台南担仔麵餐廳」
出席：孫銘隆、蘇世明、邱俊源、陳志賢、劉國雄、賴守正、韓羽聞、郭鴻文、鄭啟助
吳友仁、王藝文、周以德、陳立堅、阮議賢委員

列席：全聯會總額副主委李文勝

洪堅銘醫師、吳享穆醫師、葉淑真、蔡童寧

請假：張肇森、石寶宏、陳俊明、謝尚廷、蔡志明、陳如泰、楊家榮、何彬彬、楊宗恭
邱健鈞、黃福傳委員

主席：第七屆主任委員 陳雅光                          　　        紀錄：葉淑真

一、主席報告並宣布出席人數：應出席人數25人，實際出席人數14人，超過半數會議開始。

二、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決　議：略。

三、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決　議：通過。

四、報告事項：略。

五、案題討論： 

	提案編號
	案由及決議內容
	執行狀況

	一
	案　題：有關第八屆委員會人事案，請討論。
提案人：會議主席陳雅光
說　明：依據「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高屏分區審查執行會組織章程」辦理。

辦　法：1、推選第八屆主任委員1名、副主任委員4名。

2、推選秘書組、財務組、醫管組、醫審組、資訊組及品質組組長各1名，至於組員可由其他委員自行選擇組別加入，可跨組參加。

3、決定執行長人選。

決　議：通過第八屆委員會各項職務名單如下：

主任委員：孫銘隆醫師
副主任委員：張肇森醫師、楊宗恭醫師、邱健鈞醫師、陳立堅醫師

秘書組組長：楊宗恭醫師

財務組組長：謝尚廷醫師

醫管組組長：何彬彬醫師

醫審組組長：邱俊源醫師

資訊組組長：張肇森醫師

品質組組長：黃福傳醫師

執行長：洪堅銘醫師
	依照決議辦理

	二
	案　題：重新推派代表本分會參加全聯會相關會議人員名單，請討論。
提案人：第八屆主任委員 

說　明：原第七屆代表本會參加相關會議推派名額如下：
(1)中央健保局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委員乙名：阮議賢醫師。

(2)全聯會總額委員會委員乙名：吳享穆醫師。

(3)全聯會總額委員會工作小組分區代表乙名：洪堅銘醫師。

(4)全聯會總額委員會醫管室組員乙名：陳如泰醫師。

(5)全聯會總額委員會醫審室組員乙名：吳寧國醫師。

(6)全聯會總額委員會企劃暨資訊室分區代表乙名：王藝文醫師。

(7)第11屆全聯會總額委員會醫缺小組成員乙名：黃彥豪醫師。

(8)第11屆全聯會總額委員會身障小組成員乙名：邱廷上醫師。

(9)第11屆全聯會爭抽審分區推派各乙名：楊強華醫師(抽)、林錦淵醫師(爭)、徐聰俊醫師(抽)、鄭紹銘醫師(爭)。

建　議：擬推派第八屆代表本會參加全聯會相關會議名單如下：

(1)中央健保局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委員乙名：阮議賢醫師。

(2)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委員乙名：楊宗恭醫師。

(3)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分區代表乙名：黃福傳醫師。

(4)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醫管室組員乙名：何彬彬醫師。

(5)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醫審室組員乙名：吳享穆醫師。

(6)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企劃暨資訊室分區代表乙名：王藝文醫師。

(7)第11屆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醫缺小組成員乙名：郭鴻文醫師。

(8)第11屆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身障小組成員乙名：邱俊源醫師。

(9)第11屆全聯會爭抽審分區推派各乙名，由楊強華醫師(抽)、林錦淵醫師(爭)、徐聰俊醫師(抽)、鄭紹銘醫師(爭)擔任。

決　議：通過重新推派代表本會參加全聯會相關會議人員名單如下：

(1)中央健保局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委員乙名：阮議賢醫師。

(2)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委員乙名：楊宗恭醫師。

(3)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分區代表乙名：黃福傳醫師。

(4)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醫管室組員乙名：何彬彬醫師。

(5)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醫審室組員乙名：吳享穆醫師。

(6)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企劃暨資訊室分區代表乙名：王藝文醫師。

(7)第11屆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醫缺小組成員乙名：鄭啟助醫師。

(8)第11屆全聯會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身障小組成員乙名：邱俊源醫師。

(9)第11屆全聯會爭抽審分區推派各乙名，由楊強華醫師(抽)、林錦淵醫師(爭)、徐聰俊醫師(抽)、鄭紹銘醫師(爭)擔任。
	依照決議辦理

	三
	案　題：擬修訂101年度高屏分區減量抽審辦法，相關問題，請討論。
提案人：第八屆主任委員
說　明：1.99.9.1起至99.12.31止為鼓勵會員申報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將其列為減量抽審辦法之排外項目。
2.為方便會員計算，100年度整年度的辦法皆以99年度院所該季之醫療費用點數(包含部份負擔) 為基準，不需扣除P4001C、P4002C、P4003C之點數。

3.自100年第1季起，減量抽審辦法中，費用指標之計算，皆以院所99年該季之醫療費用點數(包含部份負擔)及月平均醫療費用點數為基準(排除14、16、A3、B6及加強感控每件30、01271C、01272C、01273C項目差額每件370)，與今年院所同季之醫療費用點數(包含部份負擔)及月平均醫療費用點數比較(排除14、16、A3、B6及加強感控每件30、01271C、01272C、01273C項目差額每件370，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P4001C、P4002C)，計算成長率。

辦　法：自101年第1季起，減量抽審辦法中，費用指標之計算，皆以院所去年該季之醫療費用點數(包含部份負擔)及月平均醫療費用點數為基準(排除14、16、A3、B6及加強感控每件30、01271C、01272C、01273C項目差額每件370，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P4001C、P4002C)，與今年院所同季之醫療費用點數(包含部份負擔)及月平均醫療費用點數比較(排除14、16、A3、B6及加強感控每件30、01271C、01272C、01273C項目差額每件370，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P4001C、P4002C)，計算成長率。
決　議：通過自101年第1季起，減量抽審辦法中，費用指標之計算，皆以院所去年該季之醫療費用點數(包含部份負擔)及月平均醫療費用點數為基準(排除14、16、A3、B6及加強感控每件30、01271C、01272C、01273C項目差額每件370，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P4001C、P4002C)，與今年院所同季之醫療費用點數(包含部份負擔)及月平均醫療費用點數比較(排除14、16、A3、B6及加強感控每件30、01271C、01272C、01273C項目差額每件370，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P4001C、P4002C)，計算成長率。
	依照決議辦理


七、散會:下午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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